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（公众征求意见稿）      起草说明

一、总体情况

为贯彻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重大决策部署，按照《关于印发新疆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新政法办〔2019〕92号）要求，我州于2019年12月启动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划》”）编制工作，《规划》立足新发展阶段，以博州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，保障科学发展，强化引导约束，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。
二、工作组织
博州建立“州级统筹、部门衔接、州市联动、公众参与”的组织模式，定期调度、有序推进《规划》各项工作。 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、确保全州一盘棋。成立了博州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，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任组长，各县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各州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统筹《规划》编制工作，加强统筹决策现状评估、战略目标、规划方案等阶段成果，以形成规划共识。

二是加强上下联动，建立衔接机制。一方面积极主动对接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进展，统一规划思想与方向；另一方面建立规划编制市县联动、市直部门、地州与兵团联动工作机制，快速衔接和协调各方面意见，同步编制市县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为做好指标传导和市县联动奠定基础。

三是开门做规划，广泛开展问卷调查和公众意见征集。通过自媒体等网络平台，向各行各业、各年龄段的市民发起网上问卷调查，为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依据。

三、《规划》编制审查
在州党委、州政府的统筹领导下，先后组织各县市及州直部门开展调研走访与座谈，与兵团第五师对接规划阶段成果，并先后组织多次州市（县）级部门联席专题汇报会、调度会、对接会，做到精准反馈各地发展设想，充分对接。目前已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（州、市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形成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（公众征求意见稿）。按《关于印发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上报审查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相关规定要求，现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对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（公众征求意见稿）进行公示，面向社会广泛征求公众意见。

特此说明。

博州自然资源局

